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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105RM00762_1_1011174528757.doc、105RM00762_2_1011174528757.doc

、105RM00762_3_1011174528757.doc)

主旨：訂定「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」，並

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依照辦理。

說明：檢送「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」、總

說明及逐點說明各1份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臺灣省政府、臺

灣省諮議會、福建省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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